


注：已 办理报名并成功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单位参加投标的，不代表通过资格性审查或符合性审查。

八、 递交投标文件时间与开标时间

2、 符合资格的投标单位应当在2023年11月9日至2023年11月28日期间 (上午09:30至11:30,下

午14:00 至 17:00)购 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00元 .(人民币)售后不退。购买标书地点：

广州市黄埔区和沙街 30号 601

3、 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止，投标单位少于3家的将顺延报名时间，

：

九、投标人资格条

1、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3年11月29日10时30_分(递交地址；广 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

号第XX开标室)。

2、开标开始时间：2023年11月29日10时30_分(开标地址；广 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第XX开标

室) ,

3、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息。递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后，开 标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件

1、 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2、 投标人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按国家法律经营。

3、 投标人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企业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4、 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 《承装 (修、试)  电力设施许可证 》 承 装类五级或以上资格。

5、投 标人须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或以上资质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或建

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级别资质。

6、投 标人拟担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的 人员为： 机电安装工程二级或以上级别的注册建造师。 (注：

①资质内容按照建市 [2014]159号 文颁布的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对应的资质类别及等级的承包工

程范围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建市[20 15]154号)、 《住房城乡

建设部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通知》(建市[2016]226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 (建办市函 (2020) 334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 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  建办市 (2021) 30 号)的 要求设置。招标内容含有

设计要求，且设计要求仅为深化设计的，在投标人的资质设置要求中，不允许设置设计资质。

②根据广东省建设厅《关于明确省外二级建造师入粤注册和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建市函 (201 1)

218号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仅限所在行政区域内有效，不得跨省执业。投标人应提供有

效的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或提供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广东省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二 级注册建筑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上有效的电子注册证书。项目负责人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专职

安全员，项 目专职安全员在任职期间也不得担任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和安全员不为同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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